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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管理政策 

一、目的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预防、控制、消除职业病危害，防

止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发生健康危害和职业性伤害，保护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健

康与安全，制定本规定。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全部运营范围涉及的雇员、承包商及受公司监管的个体。 

 

三、管理框架 

公司董事局作为职业健康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集团体系流程管理部门部为职

业健康管理主责部门，负责建立、执行监督和优化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制定集团

整体职业健康管理方针、目标及指标，并分解到各职能部门及子公司，监督职业

健康管理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改进，组织每个生产基地开展职业病防护、职业危害、

风险评估、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评价等工作。 
 

四、总体要求 

（一）公司严格遵守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

自愿性计划及集体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二）公司建立了与员工（包括现有员工代表）之间的协商与参与机制； 

（三）公司承诺将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效率与效果； 

（四）公司每年制定优先级排序并落实相应的行动计划； 

（五）公司每年设定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指标的量化改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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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控措施 

（一）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三同时” 

所有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生产和使用。 

（二）建设项目的职业危害风险识别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识别职业病危害风险程度。 

所有新、改、扩建项目的职业危害因素被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目录》中的危害

因素，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执行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评价各子公司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各子公司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1. 检测、评价结果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

告，向劳动者公布。 

2. 各子公司存在下述情形之一，应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的； 

国家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各子公司应当落实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并将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四）专业人员配备 

依据职业病危害程度分级管控，应当按需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或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五）职业健康培训 

1. 公司相关业务执行管理层及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

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并接受职业卫生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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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每年制定年度职业卫生计划，对员工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

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并留存培训记录。 

（六）职业病危害告知 

1. 公司须将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相关待遇，明确写入全体

员工劳动合同，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关承包商与受监管个体。 

2. 公司与存在职业危害的岗位人员签订《职业病危害告知书》，经员工本

人签字确认后存入其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3. 员工在上岗前及在岗期间，必须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全面掌握工作场所

的职业危害与防护知识，并通过笔试和实操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4. 员工岗位或工作内容变更如涉及新的职业危害，公司必须如实告知，并

据此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 

5. 公司须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集中公布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

规程、救援措施及工作场所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与机构。 

6. 公司须为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安排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并将结果书面告知本人，相关文件存档备查。 

（七）职业病危害警示 

1. 对于存在或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场所、岗位及设备等，公司须在醒目位置

按 GBZ158《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标准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说

明，内容需涵盖危害种类、后果、预防及应急处置措施。 

2. 公司应当在产生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的入口处及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岗位或设备附近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3. 公司应对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说明。 

4. 公司在引进新材料或设备时，应优先选用无危害或低危害型产品。对可

能产生职业危害的，必须要求供应商在包装上提供规范的警示标识与中

文说明。 

5. 安全标识和职业危害告知卡应设置在醒目位置，可预期范围内，人员均

可清晰辨识。 

6. 公司应每半年不低于一次对告知卡和警示标识专项检查，发现存在影响

使用的问题时应及时修整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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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职业危害事故处理和报告 

1. 公司发生职业危害事故，应当及时所在地相关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或者消除职业危害因素，防止事故扩大。对遭受职业危害的人

员及时组织救治。 

2. 对已形成职业病的员工，人事部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妥善安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